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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第三次保险业经济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3-12-03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保监发〔2013〕88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普查办公室：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2〕60号）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保险

业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各级人民政府普查机构共同组织完成。现将《第三次保险业经

济普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普查工作如有疑问，请及时与第三次保险业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朴雅琳、肖云

　　电  话：010－66286568、6628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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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010－66288110

　　邮  箱：tjzdc@circ.gov.cn

　　

　　　　　　　　　　　　　　　　　　　　　　　                   　中国保监会   国务院经普办       

　　　　　　　　　　　　　　　　　　　　　　　                   　      2013年11月21日

 

　　第三次保险业经济普查实施方案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2〕60号）和《第三次全

国经济普查方案》，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保险业普查目的

　　摸清我国保险业各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掌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规模、组织结构、从业人员、主要经济指标等基本

信息，更新保险业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全面系统、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持。

　　二、保险业普查内容、时间要求和普查方法

　　保险业普查内容为从事保险业的法人单位、视同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的基本属性、组织结构情况、从业人员和

财务状况主要指标等。具体普查表详见附件。

　　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保险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为2013年1月1日－12月31



日。

　　保险业普查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

　　根据《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国统字〔2011〕96号）的规定，保险业法人单位是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中国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司）总公司、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总公司、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视同法人单位是指保险公司下属省级分

公司和地市级中心支公司；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保险公司下属支公司、营业部、营销服务部和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分支机

构等单位。

　　三、保险业普查范围及普查表填报规定

　　（一）保险业普查范围包括：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中国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司）、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

　　不属于保险业普查范围但由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管理的保险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学会、精算师协会以及由保险

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投资设立或控股的报社、学校、宾馆、饭店等非金融单位由各级人民政府

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设立或控股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单位分

别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

　　（二）《保险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填报单位包括：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

司）法人单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法人单位、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

　　《保险业视同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填报单位：保险公司下属视同法人单位。

　　《保险业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表》填报单位包括：保险公司下属产业活动单位、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下属产业活动

单位。

　　此外，保险业视同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还需配合当地人民政府经济普查机构使用移动电子终端设备（PDA）采集



《金融系统视同法人单位普查表（PDA用）》和《金融系统产业活动单位普查表（PDA用）》的相关普查数据资料。

　　四、保险业普查工作组织机构

　　中国保监会成立第三次保险业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

实施和协调全国保险业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办保险业经济普查的具体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保监会

统计信息部。

　　中国保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以下简称保监局）成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

负责组织实施和协调辖区内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的经济普

查工作。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普查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本公司系统的经济普查工作。各保险集团、

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分别成立经济普查机构，各保险子公司的经济普查机构接受保险集团、控股公司经济普查机构

的领导。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成立经济普查工作组或指定专人，负责本机构经济普查

工作。

　　五、保险业普查职责划分

　　保险业普查采取条块结合、条条为主的形式。

　　（一）中国保监会经济普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普查工

作，并通过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采集、汇总分解到地（市）的保险业相关财务数据。

　　（二）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的普

查工作。



　　（三）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负责审核本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外国及港澳

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的普查数据资料。

　　（四）各级人民政府经济普查机构负责对保险业全部普查对象利用PDA进行GPS定位，底册信息核查，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照拍照，并组织保险业视同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分别填报《金融系统视同法人

单位普查表（PDA用）》和《金融系统产业活动单位普查表（PDA用）》，保监会系统予以协助。

　　（五）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经普办）负责提供保险业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

理平台，并保障平台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六、保险业普查工作进度安排

　　保险业普查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2013年12月底前）

　　中国保监会的主要工作包括：组建保险业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落实普查经费，进行广泛宣传；实施单位清

查，全面收集整理保险业单位名录；召开第三次保险业经济普查动员大会，部署保险业经济普查工作；制定和下发保险

业普查方案，并对保险业经济普查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各保监局、各普查单位成立本单位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或工作组，制定经济普查工作方案，落实普查经费，调配人

员，组织培训，加强宣传，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二）普查数据资料采集、处理阶段（2014年1月－2014年3月）

　　各保险公司总公司负责组织系统内各级分支机构普查数据资料的填报、审核和汇总，总公司审核确认后统一登录国

务院经普办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进行填报。

　　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分支机构普查数据资料的填报，比照保险公司执行。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本公司的普查数据资料审核确认后登录国务院经普办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进行填报。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对集团本级的普查数据资料审核确认后登录国务院经普办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进行填

报。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对普查数据资料进行填报、审核和汇总后报所在地保监

局，由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审核确认后统一登录国务院经普办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进行填报。

　　中国保监会经济普查机构通过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采集、汇总分解到地（市）的保险业相关财务数据。

　　（三）普查数据资料评估和上报阶段（2014年3月－2014年4月）

　　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通过国务院经普办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对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专业中介机

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的经济普查数据资料进行复审、评估和确认。

　　中国保监会经济普查机构对保险业普查数据资料和分解到地（市）的保险业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最终审核和确认后统

一报送国务院经普办，并由国务院经普办提供给各级人民政府经济普查机构。

　　（四）普查工作总结阶段（2014年4月－2015年5月）

　　中国保监会经济普查机构组织开展普查数据资料整理、入库、开发运用等工作，并对保险业经济普查工作进行总

结、评比和表彰。

　　七、保险业普查质量要求

　　（一）确保保险业普查单位的不重不漏。普查单位数一定要与单位清查数据资料进行核对，发现有遗漏或重复，要

及时更正。如在2013年8月1日－12月31日期间有新增单位，需在单位名录基础上进行增补。

　　（二）确保保险业普查数据资料填报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应按照经济普查机构的要求填报普查表，相关普

查数据应当与上报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的年报数据保持一致，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

　　（三）确保保险业普查数据资料审核工作的质量。保险公司总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总公司应当加强对下属分支

机构普查数据资料的审核，保证无误后才能进行汇总和上报。中国保监会和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保

险业普查数据资料质量检查。

　　八、保险业普查数据资料开发应用

　　中国保监会和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应当认真做好保险业普查数据资料的保存、管理和发布。

　　中国保监会和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应当充分运用保险业普查数据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发挥普查数据资料的

价值和效益。

　　九、保险业普查工作总结

　　中国保监会和各保监局经济普查机构对第三次保险业经济普查的组织工作、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应用等方面

进行认真总结，同时评选保险业普查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并予以表彰。对在保险业普查工作中拒报、虚报、瞒报和

迟报普查数据资料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处罚。

　　十、其它事项

　　各保监局应向辖区内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保险机构在华代表处转发有关保险业经济普查文件。

　　各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向各级分支机构转发有关保险业经济普查文件。

　　保险业经济普查相关文件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7296/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7296/


　　附件：1.保险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2.保险业视同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3.保险业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表

　　4.金融系统视同法人单位普查表（PDA用）

　　5.金融系统产业活动单位普查表（PDA用）

　　6.主要指标解释

　　7.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电子版下载）

 

网站声明 | 使用说明 | 阅读排行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WAP网站 | RSS订阅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286688

版权所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京ICP备05047276号 最佳浏览分辨率1024×768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4%BF%9D%E9%99%A9%E4%B8%9A%E6%B3%95%E4%BA%BA%E5%8D%95%E4%BD%8D%E5%9F%BA%E6%9C%AC%E6%83%85%E5%86%B5%E8%A1%A8.doc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4%BF%9D%E9%99%A9%E4%B8%9A%E8%A7%86%E5%90%8C%E6%B3%95%E4%BA%BA%E5%8D%95%E4%BD%8D%E5%9F%BA%E6%9C%AC%E6%83%85%E5%86%B5%E8%A1%A8.doc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4%BF%9D%E9%99%A9%E4%B8%9A%E4%BA%A7%E4%B8%9A%E6%B4%BB%E5%8A%A8%E5%8D%95%E4%BD%8D%E5%9F%BA%E6%9C%AC%E6%83%85%E5%86%B5%E8%A1%A8.doc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8%A7%86%E5%90%8C%E6%B3%95%E4%BA%BA%E5%8D%95%E4%BD%8D%E6%99%AE%E6%9F%A5%E8%A1%A8%EF%BC%88PDA%E7%94%A8%EF%BC%89.doc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9%87%91%E8%9E%8D%E7%B3%BB%E7%BB%9F%E4%BA%A7%E4%B8%9A%E6%B4%BB%E5%8A%A8%E5%8D%95%E4%BD%8D%E6%99%AE%E6%9F%A5%E8%A1%A8%EF%BC%88PDA%E7%94%A8%EF%BC%89.doc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4%B8%BB%E8%A6%81%E6%8C%87%E6%A0%87%E8%A7%A3%E9%87%8A.doc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wendang/%E7%AC%AC%E4%B8%89%E6%AC%A1%E5%85%A8%E5%9B%BD%E7%BB%8F%E6%B5%8E%E6%99%AE%E6%9F%A5%E6%96%B9%E6%A1%88%EF%BC%88%E7%94%B5%E5%AD%90%E7%89%88%E4%B8%8B%E8%BD%BD%EF%BC%89.doc
http://www.circ.gov.cn/tabid/5244/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3155/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7307/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125/Default.aspx
mailto:help@circ.gov.cn
http://www.circ.gov.cn/circwap
http://www.circ.gov.cn/tabid/3876/Default.aspx
javascript:window.external.AddFavorite('http://www.circ.gov.cn', '%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